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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年 工 作 概 要  
 
 
申 請 和 個 案 數 量  
 

 申 請 個 案 由 上 年 度 的 8  679宗 上 升 至 8  681宗 ， 升 幅 為 0 .02%。  
 

 向 警 方 呈 報 的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人 數 ， 由 上 年 度 的 18  510 人 上 升 至

19  033 人 ， 升 幅 為 2 .8%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申 請 比 率 則 由 4 6 . 9 % 下

跌 至 45 .6%。  
 
發 放 援 助 金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由 上 年 度 的 1 .917 億 元 下 跌 至 1 . 8 7 2 億 元 ， 跌 幅

為 2 .3%。  
 

 本 年 度 處 理 的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個 案 共 有 80宗 。  
 

 本 年 度 發 放 的 最 高 援 助 金 額 為 128 ,275元 。  
 
退 還 援 助 金  
 

 根 據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 香 港 法 例 第 229 章 ) 第 10
條 而 收 回 的 退 款 總 額 ， 由 上 年 度 的 5 , 4 4 0 萬 元 增 至 5 , 8 2 0 萬 元 ， 增

幅 為 7 .0%。  
 
上 訴  
 

 年 內 接 獲 兩 宗 上 訴 個 案 。  
 
財 政 狀 況  
 

 基 金 的 累 積 盈 餘 ， 由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11 .099 億 元 ， 增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11 .765億 元 。  
 

 根 據 對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所 作 的 十 年 財 政 預 算 ， 預 計 基 金 的

財 政 會 持 續 充 裕 。 這 項 預 測 是 假 設 基 金 發 放 的 金 額 每 年 增 加

3 .8% ， 而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調 整 後 至 今 仍 採 用 的 車 輛 和 駕 駛 執 照 徵 款

率 維 持 不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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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 香 港 法 例 第 229 章 ) 規 定

設 立 一 項 基 金 ， 用 以 援 助 交 通 意 外 的 受 害 人 和 其 受 養 人 。 該 條 例 並  
就 徵 收 款 項 及 其 他 有 關 事 宜 作 出 規 定 。  
 
2 .  政 府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4 條 ，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 這 項 計 劃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 社 署 ) 負 責 執 行 ， 目

的 是 向 道 路 交 通 意 外 受 害 人 或 這 些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 如 受 害 人 死 亡 ) 迅 速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 而 無 須 考 慮 計 劃 受 惠 人 的 經 濟 狀 況 ， 或 有 關 交 通 意 外

是 因 誰 人 的 過 失 而 造 成 。 援 助 金 按 受 害 人 的 傷 亡 情 況 支 付 ； 至 於 財 物

損 失 ， 則 不 包 括 在 援 助 範 圍 內 。 計 劃 受 惠 人 仍 保 留 權 利 循 一 般 途 徑 向

其 他 方 面 索 取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 如 他 們 就 同 一 宗 交 通 意 外 獲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 則 須 退 還 從 這 項 計 劃 所 獲 得 的 援 助 金 。 不 過 ， 根

據 條 例 第 10 條 的 規 定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退 還 的 金 額 不 會 超 過 所 獲 得 的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  
 
3 .  該 條 例 第 11 條 規 定 ， 社 署 署 長 每 年 須 擬 備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12 個 月 期 間 的 基 金 帳 目 報 表 ， 並 須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 該 項 條 文

並 規 定 ， 必 須 把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 連 同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報 告 ( 如 有 的

話 ) ， 以 及 社 署 署 長 在 該 段 期 間 管 理 基 金 的 報 告 ， 一 併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  
 
4 .  本 報 告 載 述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的 管 理 和 有 關 計 劃 的 運 作 情 況 。  
 
 



2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5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管 理 。  
 
6 .  基 金 的 收 入 來 自 ︰  
 

  向 汽 車 、 試 車 牌 照 、 輕 便 鐵 路 車 輛 、 電 車 、 電 車 拖

卡 、 政 府 車 輛 ， 以 及 向 駕 駛 執 照 ( 包 括 學 習 駕 駛 執

照 、 臨 時 駕 駛 執 照 和 駕 駛 政 府 車 輛 的 許 可 證 ) 所 徵 收

的 款 項 ；  
 

  受 惠 人 退 還 的 款 項 ；  
 

  立 法 會 不 時 撥 作 有 關 用 途 的 款 項 ； 以 及  
 

  基 金 積 存 的 款 項 和 投 資 所 得 的 利 息 及 其 他 收 入 。  
 

 
7 .  基 金 的 支 出 包 括 ︰  
 

  根 據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發 放 給 交 通 意 外 受 害 人

和 其 受 養 人 的 款 項 ；  
 

  退 回 向 汽 車 、 試 車 牌 照 、 輕 便 鐵 路 車 輛 、 電 車 或 拖

卡 徵 收 的 款 項 ； 以 及  
 

  基 金 的 行 政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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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諮 詢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8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是 就 下 列 事 項 向 社

署 署 長 提 供 意 見 ：  
 

  與 執 行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有 關 的 一 切 事 務 ； 以

及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的 管 理 。  
 
 

成 員  
 
9 .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三 名 當 然 委 員 和 五 名 非 官 方 人 士 。 所 有 成

員 均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 主 席 一 職 由 非 官 方 人 士 出 任 。 非 官 方 成 員 的 任

期 為 兩 年 。  
 
10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如 下 ︰  
 

主 席  郭 琳 廣 先 生 ,  BBS, JP 
  
副 主 席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成 員  羅 淑 君 女 士 ,  JP 
  
 李 民 斌 先 生  
  
 陳 顏 文 玲 女 士  
  
 潘 榮 輝 先 生  
  
 法 律 援 助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警 務 處 處 長 或 其 代 表  
  
秘 書  高 級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意 外 賠 償 ) 

 
 
會 議  
 
11 .  年 內 ， 委 員 會 舉 行 了 兩 次 定 期 會 議 ， 日 期 分 別 為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和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4 

申 請 資 格 和 承 諾  
 

 
申 請 資 格  
 
12 .  申 領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的 援 助 金 ，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資 格 ︰  
 

  有 關 意 外 屬 於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所

指 的 交 通 意 外 ， 並 已 向 警 方 報 案 ；  
 

  受 害 人 因 該 意 外 死 亡 ， 或 因 該 意 外 受 傷 ， 而 傷 勢 令

受 害 人 留 醫 不 少 於 三 天 或 由 註 冊 醫 生 證 明 需 要 不 少

於 三 天 的 病 假 ；  
 

  申 請 在 意 外 發 生 日 期 後 的 六 個 月 內 提 出 ； 以 及  
 

  受 害 人 根 據 《 入 境 條 例 》 ( 第 1 1 5 章 ) 的 規 定 ， 有 權 留

在 香 港 或 獲 准 留 在 香 港 ； 如 受 害 人 在 意 外 發 生 時 是

有 條 件 限 制 才 可 在 香 港 逗 留 ， 他 ／ 她 必 須 沒 有 違 反

逗 留 期 限 。  
 
 

承 諾  
 
13 .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第 9 條 規 定 ， 申 請 人 須 簽

署 一 份 承 諾 書 ， 以 作 為 申 請 人 領 取 援 助 金 的 一 項 條 件 。 申 請 人 必 須 承

諾 履 行 下 列 事 項 ：  
 

  如 就 同 一 宗 交 通 意 外 向 其 他 方 面 索 取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 申 請 人 必 須 通 知 社 署 署 長 ( 這 項 通 知 須 在 提

出 索 償 當 日 起 計 30天 內 發 出 )； 以 及  
 

  如 就 同 一 宗 交 通 意 外 向 任 何 人 士 索 取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 申 請 人 必 須 把 其 本 人 從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所 獲 得 的 援 助 金 額 和 領 款 日 期 ， 通 知 該 名 人 士 ( 這

項 通 知 須 在 提 出 索 償 當 日 起 計 七 天 內 以 書 面 發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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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和 個 案 數 量  
 
 

申 請 手 續  
 
14 .  申 請 援 助 人 士 可 利 用 傳 真 、 郵 寄 、 電 郵 ， 或 親 自 遞 交 申 請 表

格 。 申 請 表 格 可 在 香 港 警 務 處 交 通 意 外 調 查 組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醫 院 管 理 局 ( 醫 管 局 ) 轄 下 各 醫 院 急 症 室 警 崗 ， 以 及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索 取 ， 亦 可 從 社 署 網 頁 ( h t t p : / / ww w . s w d . g o v . h k )下 載 。  
 
15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負 責 調 查 交 通 意 外 的 警 務 人 員 會 向 受 害 人 或

其 近 親 介 紹 這 項 計 劃 。 遇 有 嚴 重 的 交 通 意 外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人

員 亦 會 主 動 聯 絡 受 害 人 或 其 家 屬 ， 協 助 他 們 盡 早 提 出 申 請 。  
 
16 .  援 助 申 請 要 在 社 署 收 到 申 請 表 格 後 ， 才 視 作 正 式 提 出 。  
 
17 .  除 因 特 別 情 況 或 行 動 不 便 外 ， 申 請 人 須 親 往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會 晤 有 關 職 員 。 申 請 人 須 提 供 證 據 ， 以 證 明 本 身 因 該 宗 交 通 意 外

受 傷 而 暫 時 失 去 工 作 能 力 或 引 致 永 久 傷 殘 。 如 受 害 人 同 意 ， 社 署 可 安

排 醫 管 局 ／ 衞 生 署 為 其 進 行 檢 驗 ， 並 且 提 交 報 告 ， 以 便 評 估 其 申 請 援

助 的 資 格 。  
 
18 .  為 防 止 詐 騙 ， 如 當 局 認 為 受 害 人 所 提 交 的 醫 療 證 明 書 ／ 報 告

有 可 疑 ， 便 會 把 這 些 文 件 轉 交 醫 管 局 ／ 衞 生 署 重 行 評 估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也 會 把 可 疑 的 個 案 轉 交 警 方 徹 查 。  
 
19 .  另 一 項 防 止 詐 騙 的 措 施 ， 是 提 供 特 定 表 格 讓 市 民 舉 報 懷 疑 欺

詐 的 個 案 。 這 些 表 格 可 在 各 公 共 屋 邨 辦 事 處 和 其 他 政 府 辦 事 處 索 取 ，

亦 可 從 社 署 網 頁 (見 上 文 第 14段 )下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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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數 量  
 
20 .  年 內 共 收 到 8  681 宗 申 請 ， 與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所 接 獲 的

8  679 宗 比 較 ， 上 升 了 0 .02% 。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實 施 計 劃 以 來 的 申 請 趨 勢

載 於 附 錄 I。  
 
申 請 比 率  
 
21 .  根 據 警 務 處 處 長 提 供 的 資 料 ， 年 內 向 警 方 呈 報 的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人 數 較 上 年 度 上 升 2 .8% 。 至 於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的 申 請 比 率 ， 則 由

46 .9%下 跌 至 45 .6%， 詳 情 見 下 表 ︰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申 請 比 率  

 死 亡  重 傷  輕 傷  
(註 )  

總 數  

向 警 方 呈 報 的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人 數  
116 (127) 2 182 (2 153) 16 735  (16 230) 19 033  (18 510)

申 請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的 個 案  
89 (101) 1 439 (1 472) 7 153 (7 106) 8 681 (8 679) 

申 請 比 率 ( % )  76.7 (79.5) 65.9 (68.4) 42.7 (43.8) 45.6 (46.9) 

 

( 括 弧 內 數 字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以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七 日 所 顯 示 為 準 。 )  
 

註  
 
在 “ 輕 傷 ” 者 當 中 ， 有 頗 多 未 必 符 合 不 少 於 三 天 病 假 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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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結 果  
 
22 .  年 內 共 處 理 了 8  305宗 申 請 ， 結 果 如 下 ︰  
 
 
 
 
 
 
 
 
 
 
 
 
 
 
 
 
 
 
 
 
 
 
 
 
 

獲批援助金  不獲批援助金  

  撤銷申請  

  獲發的僱員補償額較交通意外傷亡援助額為高  

  申請不獲批准  

 

0.5%
43 cases

2.5%
202 cases

12.7%
1 044 cases

87.3%
7 190 cases

9.7%
 799 cases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申 請 結 果

86.7% 
7 203 宗 

13.3% 
1 102 宗 

11.4% 
945 宗 

1.5% 
125 宗 

0.4% 
32 宗 

總數：8 305 宗 

88.2%
7 102 cases

11.8%
952 cases

0.6%
49 cases

2.7%
215 cases

8.5%
688 cases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86.7% 
7 350 宗 

13.3% 
1 130 宗 

11.6% 
987 宗 
1.4% 

115 宗 

0.3% 
28 宗 

總數： 8 48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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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23 .  32宗 申 請 個 案 不 獲 批 准 的 原 因 分 析 如 下 ：  
 
 

 

 

 

 

 

 

 

 
撤 銷 申 請  
 
24 .  945名 申 請 人 其 後 基 於 下 列 原 因 撤 銷 申 請 ︰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撤 銷 的 申 請  

  申 請 個 案  %  

尋 求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方 面 賠 償  213  (264) 22.5  (26.8) 

不 願 辦 理 手 續  113  (100) 12.0  (10.1) 

失 去 聯 絡  179  (152) 18.9  (15.4) 

無 需 經 濟 援 助  405  (417) 42.9  (42.3) 

已 循 其 他 途 徑 獲 得 賠 償  15  (  22) 1.6  (  2.2) 

已 從 其 他 方 面 獲 得 殮 葬 補 助  7  (    7) 0.7  (  0.7) 

有 關 個 案 未 列 為 交 通 意 外  12  (  22) 1.3  (  2.2) 

意 外 發 生 超 過 六 個 月  1  (    3) 0.1  (  0.3) 

總 數  945 (987) 100 (100) 

 
( 括 弧 內 數 字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21.90%

9.40%
9.40%

12.50%

46.80%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不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總數：32 宗 

意外發生超過六個月 
9.4% 
3 宗 

受害人的傷亡並非 
由交通意外直接引致 

12.5% 
4 宗 

未獲／不足三天病假
46.8% 
15 宗 

有關個案未列為交通意外 
21.9% 
7 宗 

不符合居港規定 
9.4% 
3 宗 

7.00%3.60%
14.30%

3.60%

3.60%67.90%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受害人的傷亡並非 
由交通意外直接引致 

3.6% 
1 宗

獲發的普通法損害賠償較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額為高 

3.6% 
1 宗

不符合居港規定
7.0% 
2 宗

意外發生超過六個月
3.6% 
1 宗有關個案未列為 

交通意外 
14.3% 
4 宗 

未獲／不足 
三天病假 

67.9% 
19 宗 

總數：28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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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案 數 量  
 
25 .  下 表 列 出 年 內 處 理 的 個 案 流 量 ︰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個 案 流 量  

承 自 上 年 度  
的 個 案  + 

新 接 獲  
的 個 案 (註 )  =

個 案  
總 數  -

已 完 結  
的 個 案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仍 在 處 理 的 個 案

 
6  642 

  
9  486 

  
16 128  

  
9 075 

  
7 053  

 
 
註  
 
包 括 6 7 3 宗 須 重 新 處 理 以 便 跟 進 退 款 或 其 他 事 項 的 個 案 ， 以 及 1 3 2 宗 最 終 沒 有 提

出 申 請 的 轉 介 ／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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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放 援 助 金  
 
 

援 助 金 發 放 基 準  
 
26 .  援 助 金 額 是 依 照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 的 傷 亡 補 助 金 額 的 基 準 來

評 定 和 定 期 調 整 。 上 次 調 整 的 日 期 是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一 日 ( 見 附 錄

I I )。  
 
 
發 放 援 助 金  
 
27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補 助 分 為 五 個 類 別 ， 下 圖 按

補 助 的 類 別 列 出 年 內 受 惠 人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  
 
 
 
 
 
 
 
 
 
 
 
 
 
 
 
 
 
 
 
 
 
 

B G  殮 葬 補 助  

D G  死 亡 補 助  
  唯 一 謀 生 者 死 亡  

  家 中 一 名 謀 生 者 死 亡  

  非 謀 生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死 亡 ， 而 家 中 遺 下 未 滿 15 歲 的 子 女  

I G  受 傷 補 助  

D i G  傷 殘 補 助  

I M G  臨 時 生 活 補 助  

64.30%

0.8%

0.50% 33.20%

0.012

0.10%

0.50%

0.60%

IG 
64.3% 

1.259 億元 

DiG 
0.8% 

150 萬元 

IMG
33.2% 

6,500 萬元

DG
1.2% 

240 萬元

BG 
0.5% 

90 萬元 

0.6% 
120 萬元

0.5% 
110 萬元

0.1% 
10 萬元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受 惠 人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總額：1.957 億元 

1.10%

0.10%
61.70%

0.70%

0.019

35.10%

1%

0.50%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IG 
61.7% 

1.222 億元

DiG 
0.8% 

160 萬元 

IMG
35.1% 

6,960 萬元

DG
1.9% 

380 萬元

BG
0.5% 

90 萬元

0.7%
140 萬元

1.1%
230 萬元

0.1%
10 萬元

總額：1.98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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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從 上 文 第 27 段 可 見 ， 年 內 受 惠 人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為  
1 . 957 億 元 。 由 於 當 局 按 法 例 將 部 分 受 害 人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的

按 期 付 款 或 其 他 方 面 所 領 得 的 補 償 共 800 萬 元 在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中

扣 除 ， 因 此 核 准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淨 額 為 1 .877 億 元 。 實 際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額 ， 則 由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的 1 .917 億 元 下 跌 至 1 .872 億 元 ， 跌 幅 為

2 .3% 。 核 准 發 放 與 實 際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額 有 差 異 ， 是 因 為 核 准 和 發 放 援

助 金 的 時 間 有 所 不 同 。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29 .  年 內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共 處 理 了 80 宗 嚴 重 的 交 通 意 外 個

案 。 受 害 人 最 多 的 一 宗 意 外 發 生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 當 時 有 三

部 車 輛 在 南 區 香 港 仔 石 排 灣 道 與 田 灣 山 道 的 交 界 處 相 撞 ， 涉 及 36 名 受

害 人 ， 其 中 12 人 證 實 合 資 格 申 領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當 局 已 根 據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向 他 們 發 放 合 共 10
萬 元 。  
 
 
最 高 援 助 金 額  
 
30 .  年 內 ， 金 額 最 高 的 一 筆 援 助 是 發 放 給 一 宗 死 亡 個 案 的 受 害

人 ， 數 額 為 128 ,275元 。  
 
 
發 放 援 助 金 方 法  
 
31 .  援 助 金 通 常 會 存 入 申 請 人 指 定 的 銀 行 帳 戶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也 會 以 劃 線 支 票 發 放 或 特 別 安 排 將 現 金 送 交 申 請 人 。  
 
 
發 放 援 助 金 所 需 時 間  
 
32 .  辦 理 申 請 所 需 的 時 間 ， 須 視 乎 年 內 的 個 案 數 量 、 個 案 的 複 雜

程 度 和 其 他 因 素 而 定 ， 例 如 能 否 取 得 所 需 證 據 、 醫 療 當 局 評 估 受 害 人

受 傷 和 傷 殘 程 度 所 需 的 時 間 ， 以 及 有 關 人 士 ( 例 如 受 害 人 的 僱 主 ) 對 查

詢 是 否 迅 速 作 出 回 應 等 。  
 
33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承 諾 ， 每 宗 符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可 在 完 成 調

查 及 批 核 後 七 個 工 作 天 內 獲 發 放 援 助 金 。 年 內 達 致 這 個 目 標 的 比 率 為

100%， 較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的 95%為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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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還 援 助 金  
 
 

退 還 援 助 金 的 法 例 規 定  
 
34 .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第 10 條 規 定 ， 任 何 人 士

因 交 通 意 外 而 獲 發 給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 如 再 因 該 宗 交 通 意 外 而 獲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 則 接 受 賠 償 者 必 須 把 基 金 所 發 放 的 款 項 退 還 基 金 。

但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退 還 的 款 額 不 會 超 逾 所 得 的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的

金 額 。  
 
 
退 還 援 助 金 情 況  
 
35 .  年 內 ， 因 取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而 須 退 還 部 分 或 全 部 援 助

金 的 個 案 有 1  792宗 。 截 至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 有 關 詳 情 如 下 ︰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退 還 的 援 助 金  

 普 通 法 損 害 賠 償  僱 員 補 償  總 額  

(a) 個 案 數 目  1 739 53 1 792  
(1 800) 

 

(b) 在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已 退 還 援 助 金 的

個 案 數 目  

1 651 22 1 673  
(1 648) 

(c) 尚 待 跟 進 的 個 案

數 目 [(a) – (b)] 
88 31 119  

(152) 

    

(d) 應 退 還 的 金 額  6,300萬元  90萬元   6,390萬元  
 (6,050萬元) 

(e) 在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已 退 還 的 金 額  
5,770萬元  50萬元   5,820萬元  (註)

 (5,440萬元) 

(f) 尚 待 退 還 的 金 額

[(d) – (e)] 
530萬元  40萬元   570萬元  

 (610萬元) 

 

( 括 弧 內 數 字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註  
 
本 年 度 退 還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佔 核 准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額 3 1 . 0 % ， 而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則 為 2 8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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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還 比 率  
 
36 .  下 表 顯 示 從 受 惠 人 根 據 計 劃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中 扣 還 的

金 額 ︰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扣 還 比 率  

 百 萬 元  

受 惠 人 根 據 計 劃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195.7  (198.1) 
扣 還 總 額    

 扣 減 僱 員 補 償 的 按 期 付 款  8.0  (    5.5) 

 因 成 功 取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而 退 還 的 金 額  58.2  (   54.4) 

總 數 66.2  ( 59.9) 

扣 還 比 率 (%) 33.8  ( 30.2) 
 

( 括 弧 內 數 字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退 款 來 源  
 
37 .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退 還 款 項 給 基 金 ， 亦 可 授 權 其 他 機 構 或 人 士 ( 包

括 法 律 援 助 署 、 司 法 機 構 、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和 保 險 公 司 )代 為 退 款 。  
 
38 .  下 圖 顯 示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與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退 款 來

源 的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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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 保險公司 申請人 律師  法律援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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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上 訴 權  
 
39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申 請 人 如 不 滿 意 社 署 的 決 定 ， 可 於 有 關 時

限 ( 詳 情 見 附 錄 I I I ) 內 以 書 面 向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是 獨 立 組 織 ， 成 員 均 為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的 非 官 方 人 士 ，

負 責 處 理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個 案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印 製 的 資 料 小 冊

子 ， 以 及 發 給 申 請 人 ／ 受 惠 人 的 決 定 通 知 書 ， 均 說 明 其 上 訴 權 。  
 
 
上 訴 個 案  
 
40 .  本 年 度 共 接 獲 兩 宗 上 訴 個 案 。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一 宗 上 訴 個 案 由 申 請 人 撤 回 ， 餘 下 一 宗 仍 在 處 理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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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傳 和 聯 絡  
 
 

宣 傳  
 
41 .  社 署 繼 續 通 過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和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 宣 傳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 社 署 的 新 聞 及 公 共 關 係 組 也 曾 數 次 以 新 聞 稿 發 布 部 門

對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的 即 時 回 應 。  
 
42 .  本 計 劃 的 資 料 小 冊 子 和 單 張 ， 可 向 備 有 申 請 表 格 的 各 政 府 辦

事 處 索 取 。 市 民 亦 可 在 社 署 網 頁 ( 見 上 文 第 14 段 ) 取 得 有 關 本 計 劃 的 資

料 。  
 
 
聯 絡  
 
43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與 香 港 警 務 處 、 衞 生 署 、 律 政 司 、 法 律

援 助 署 、 勞 工 處 、 司 法 機 構 、 醫 管 局 及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經 常 保 持 聯 繫 ，

緊 密 協 調 ， 以 確 保 計 劃 運 作 順 暢 。  
 
 
福 利 服 務 轉 介  
 
44 .  如 發 現 申 請 人 需 要 其 他 福 利 服 務 ( 例 如 家 庭 和 婚 姻 輔 導 、 精 神

科 服 務 )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會 在 申 請 人 同 意 下 ， 將 他 們 轉 介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或 部 門 ／ 機 構 ， 以 提 供 適 切 的 援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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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狀 況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45 .  基 金 本 年 度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 包 括 收 支 帳 目 和 資 產 負 債

表 ， 載 列 於 附 錄 I V。  
 
46 .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獲 基 金 核 准 發 放 援 助 金 的 個

案 中 ， 有 810萬 元 仍 未 發 放 ， 因 此 列 為 本 年 度 的 未 清 償 債 項 總 額 。  
 
47 .  於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 應 收 利 息 總 額 為 940萬 元 。  
 
 
政 府 的 撥 款  
 
48 .  在 編 訂 周 年 預 算 時 ， “ 政 府 的 撥 款 ” 是 以 預 計 於 年 內 徵 收 的

款 項 總 額 25% 為 基 礎 而 估 計 的 。 由 於 本 年 度 的 撥 款 超 出 此 數 ， 下 年 度

的 撥 款 將 減 少 320萬 元 以 作 抵 銷 。  
 
 
累 積 基 金 盈 餘  
 
49 .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累 積 盈 餘 為 11 .099 億 元 ， 而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盈 餘 則 為 6 ,660 萬 元 。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基

金 的 累 積 盈 餘 為 11 .765億 元 。  
 
 
未 來 財 政 狀 況  
 
50 .  根 據 對 基 金 所 作 的 十 年 財 政 預 算 ， 預 計 基 金 的 財 政 會 持 續 充

裕 。 這 項 預 測 是 假 設 基 金 發 放 的 金 額 每 年 增 加 3 .8% ， 而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調 整 後 至 今 仍 採 用 的 車 輛 和 駕 駛 執 照 徵 款 率 維 持 不 變 ( 註 )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諮 詢 委 員 會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基 金 的 財 政 狀 況 。  
 
 
註  

車 輛 牌 照 和 駕 駛 執 照 須 繳 付 的 每 年 徵 款 ， 分 別 為 1 1 4 元 和 3 8 元 。 這 兩 項 徵 款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調 整 後 ， 至 今 維 持 不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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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金 額 一 覽 表  
 

付款項目 補助金額 
(在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 

發生的意外) 

補助條件 

殮葬補助 每人11,180元。 如殮葬費用全部或部分由政府(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或慈善基

金支付，發放補助時，會先行扣除該筆款額。 

死亡補助   

a) 唯一謀生者死亡，剩下受養人 首名受養人可獲94,500元，其餘每名受養人可得

7,880元。補助額最高可達133,900元。 
如受惠人是精神不健全或處於昏迷狀態的成年人，或是父母俱亡或無

合法監護人的未成年人，補助金會依照社署的指示支付。 

b) 謀生者死亡，剩下受養人，但

家中仍有人維持生計 
首名受養人可獲47,250元，其餘每名受養人可得

7,880元。補助額最高可達86,650元。 
 

c) 非謀生的父親或母親死亡，而

家中遺下未滿15歲的子女 
首名未滿15歲的子女可獲47,250元，其餘每名未滿15
歲的子女可得7,880元。補助額最高可達86,650元。 

 

傷殘補助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按傷殘程度而發

放，補助額最高可達113,400元。60歲及以上者，只

可獲發補助金三分之二的數額。 

 

受傷補助 最高可達44,540元，視乎受傷程度而定。 如受害人去世前受傷期間為七天或以上︰ 

a) 可獲發受傷補助； 

b) 受傷補助是發給受害人，如受害人逝世，則發給其家人。 

這項補助在受害人合資格領取傷殘補助或受害人逝世當日起停止發

放。 

臨時生活補助 每月最高可達7,880元，以六個月為限(一個月以30天

計算)。 
如謀生者喪失工作能力，或非謀生的父親或母親家中有一名未滿15歲

的子女，即可獲發這項補助。 

這項補助在受害人逝世當日起停止發放。 

附
錄

II



附錄 III 

 

提 出 上 訴 時 限  
 

上 訴 人 的 類 別  時 間 限 制  

  
申 請 人 或 受 惠 人 以 委 託 書  
授 權 近 親 提 出 上 訴  
 
  
代 表 未 成 年 或 弱 智 受 害 人 ／

受 惠 人 的 受 委 託 申 請 人 或  
授 權 代 理 人 或 委 託 人  
 

發 出 申 請 裁 決 通 知 書 的 日
期 起 計 四 星 期 內  

  
已 故 申 請 人 ／ 受 惠 人 的  
合 法 遺 產 代 理 人  

 
法 院 發 出 遺 囑 檢 認 證 ／ 遺
產 管 理 書 的 日 期 起 計 四 星
期 內  
 

  
循 簡 易 程 序 接 管 已 故 申 請 人

／ 受 惠 人 遺 產 的 遺 產 管 理 官  
(法 院 的 司 法 常 務 官 )  
 

 
接 管 遺 產 的 日 期 起 計 四 星
期 內  

 
 
 
註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主 席 如 認 為 理 由 充 分 ， 也 會 審 理 逾 期 提 出 的 上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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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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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獨 立 審 計 報 告  
 
致 立 法 會  
 
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3至 6 頁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和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 ， 以 及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概 要 及 其 他 附 註 解 釋 資 料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就 財 務 報 表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按 照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 第 229 章 ) 第 11(1 ) 條 擬 備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由 於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審 計 師 的 責 任  
 
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的 審 計 對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作 出 意 見 。 我 已 按 照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第 1 1 ( 3 ) 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 這 些 準 則 要 求 我 遵 守 道 德 規 範 ， 並 規 劃 及 執 行 審 計 ， 以 合 理 確 定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審 計 涉 及 執 行 程 序 以 獲 取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所 載 金 額 及 披 露 資 料 的 審 計 憑

證 。 所 選 定 的 程 序 取 決 於 審 計 師 的 判 斷 ， 包 括 評 估 由 於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在 評 估 該 等 風 險 時 ， 審 計 師

考 慮 與 該 基 金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有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 但 並 非 為 對 基 金 的 內 部 控 制 的 效 能 發 表 意 見 。 審 計 亦 包 括 評 價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的 合 適 性 ， 以 及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  
 
我 相 信 ， 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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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我 認 為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 ， 在 各 重 大 方 面 已 按 照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第 1 1 ( 1 ) 條 擬 備 。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署  
(審 計 署 首 席 審 計 師 黃 凝 滔 代 行 )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7 號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入 境 事 務 大 樓 2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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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附 註 2011 年  

港 元  
 2010 年  

港 元  

資 產      

投 資  3 509,103,361  506,307,161 

銀 行 存 款   650,152,110  588,559,447 

存 放 於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現 金   6,284,454  6,956,065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10,974,185  8,088,067 

總 資 產   1,176,514,110  1,109,910,740 

     

累 積 基 金      

年 初 結 餘   1,109,910,740  961,690,961 

本 年 度 盈 餘   66,603,370  148,219,779 

年 終 結 餘   1,176,514,110  1,109,910,740 

 
 
隨 附 附 註 1 至 6 項 亦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聶 德 權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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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收 支 帳 目  

 
 
 

 附 註 2011 年  
港 元  

2010 年  
港 元  

年 初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8,088,067  19,998,390 

收 入  4 270,417,082  357,370,463 

開 支  5 (203,813,712) (209,150,684) 

     

本 年 度 盈 餘   66,603,370  148,219,779 

     

其 他 現 金 轉 動  6 (63,717,252) (160,130,102) 

年 尾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10,974,185 8,088,067 

 
 

隨 附 附 註 1 至 6 項 亦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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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 .  概 論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按 照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 第 2 2 9 章 )第 1 1 ( 1 )條 擬 備 。 設 立 基 金 的 目 的 ， 是 根 據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第 3 ( 1 ) 條 ， 向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及 其 受 養 人 提 供 援 助 。  
 
2 .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 a )  會 計 基 礎  
 
 財 務 報 表 按 現 金 收 付 制 擬 備 。  
 
( b )  投 資  
 
 買 入 的 債 務 證 券 擬 持 有 至 到 期 日 ， 按 成 本 價 記 入 資 產 負 債 表 。

投 資 成 本 包 括 與 購 買 投 資 相 關 的 一 切 開 支 ， 例 如 佣 金 、 經 紀

費 、 印 花 稅 和 交 易 徵 費 。  
 

3.  投 資     

  
債 務 證 券  

2011 年  
港 元  

 2010 年  
港 元  

 (a) 成 本 價     

  －  一 年 內 到 期   168,515,090    8,013,600 

  －  一 年 後 到 期   340,588,271  498,293,561 

    509,103,361  506,307,161 

      

 (b) 於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市 值   521,875,090  527,37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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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港 元  

 2010 年  
港 元  

4. 收 入     

 由 運 輸 署 徵 收 的 款 項   153,426,871  200,066,796 

 就 政 府 車 輛 及 駕 駛 許 可 證 徵 收  
的 款 項  

 1,832,588  761,444 

 政 府 的 撥 款   29,949,000  73,506,000 

 投 資 利 息   22,733,514  21,548,213 

 存 款 及 銀 行 結 餘 利 息   4,245,046  7,089,157 

 援 助 金 退 款   58,230,063  54,398,853 

   270,417,082  357,370,463 

      

5.  開 支      

 援 助 金   187,172,499  191,664,903 

 行 政 費 用   16,627,613  17,485,781 

 贖 回 投 資 時 的 實 現 溢 價   13,600  - 

   203,813,712  209,150,684 

     

6.  其 他 現 金 轉 動     

 資 產 減 少 ／ (增 加 )：      

  存 放 於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現 金   671,611  1,592,320 

  投 資   (2,796,200)  (71,170,121) 

  銀 行 存 款   (61,592,663)  (90,552,301) 

   (63,717,252)  (160,130,102) 

       
 

 


